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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新聞稿 

 

行政院會通過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」及「教保服務人員條 

例」修正草案 新聞稿 

 行政院本(3)月 3 日院會通過教育部擬具的「幼兒教育及照顧

法」(以下簡稱幼照法)及「教保服務人員條例」(以下簡稱教保條

例)修正草案，將函請立法院審議。 

 教育部表示，有鑒於各界近來關心教保服務機構的營運管理，

及教保服務人員班級經營相關事宜，為具體回應各界對於營造更為

友善安全的教育及照顧服務環境的期待，也為了紓解我國少子女化

問題，減輕家庭育兒負擔，本次也增加相關規定，讓各部會率先設

立員工子女公共化教保服務，營造友善職場環境，讓爸媽更輕鬆、

照顧更好。 

 今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幼照法、教保條例修正草案，本次修正重

點如下： 

一、健全教保服務機構相關人員消極資格規範及處理機制 

 為使現行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(以下簡

稱教保服務機構相關人員)的消極資格更臻明確，參酌 108 年 6月 5

日修正公布的教師法，據以修正相關人員不得於教保服務機構任職

的規定，包括視情節輕重分別明定終身、1年至 4 年不得進用的規

範，與明定由認定委員會查證及認定管制期限的處理機制，以及通

報、資訊蒐集、查詢、停職等相關規定，俾利教保服務機構及各直

轄市、縣(市)政府依循。 

二、強化幼兒保護規定，並增修相關罰則及提高罰鍰 

 明定教保服務機構相關人員不得對幼兒有身心虐待、體罰、霸

凌、性騷擾、不當管教或其他對幼兒身心暴力或不當對待的行為，

以落實兒童權利公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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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達防止違法的效果，並具體回應外界反應罰鍰額度過低的意

見，本次修法於兼顧比例原則及處罰允當的考量之下，整體檢視調

高兩法的罰鍰額度，並將先限期改善再處罰鍰之規定修正為處以罰

鍰並命限期改善，以確保教保服務機構確實改善。 

 其中，損及幼兒及家長權益情節重大的各類違規情形，如超收

幼兒情節重大、生師比不符、知悉有不適任人員未依規定處理、未

辦理幼兒團體保險、未依規定收退費、規避檢查、進用未具資格之

教保服務人員、借用教保資格證書等，其罰鍰額度再提高至最高 30

萬元，並得依行政罰法再予加重。 

三、擴大園長資格服務年資採計範圍 

 考量托嬰中心托育人員及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會相互流通，且

教保服務人員請假或出缺時有進用代理人員的情形，為利幼教現場

管理人才運用，將 101 年 1月 1日以後具備幼兒園教保員資格的托

嬰中心托育人員任職年資，及具教師或教保員資格且擔任教保服務

人員代理人員連續達 3個月以上的服務年資，納入教保條例的園長

資格服務年資採計規定。 

四、配合加速推動擴大公共化服務供應量政策增修規定 

 擴大幼兒園辦理主體包含有限合夥組織、商業及醫院；另增列

地方政府所屬機關(構)、軍警校院、公司性質的公營事業、醫療法

人得設立非營利幼兒園。其中，公部門辦理的非營利幼兒園或職場

互助式教保服務所使用公有的不動產，原則採無償方式提供。 

五、 增修其他教保服務機構管理規定 

 教育部盤整實務上遭遇的問題，增列政府補助或協助減輕家長

育兒負擔之各項費用(含育兒津貼)請領權利不得扣押、讓與或供擔

保與禁止強制執行特定債務人財產；增訂學校附設幼兒園班級數得

納入學校班級數作為增置護理、輔導人員的員額計算。 

 另為避免教保服務機構額外收取收費項目以外的教材、教具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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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物品，增列教保服務機構不得以推銷、宣傳、廣告、網路行銷

或其他方式，要求家長或監護人繳交上述收費項目以外的費用，並

增加相關罰則規定，以維護幼兒及家長權益。 


